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 农民工工资发放承诺书
(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篇一

为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做到不拖欠民工工资，本人 尹向阳
以 湖北顺泰建设有限公司 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
诺：

我单位承建的 豹澥还建社区二期一区总图四工程 项目 9#楼，
11#楼，地下室 合同段工程，将保证做到：

1、 按照《劳动法》规定雇佣和使用民工，工资将直接发放
给民工本人，保证不发放给“包工头”。

2、 我单位将负责督促分包按照合同规定及时结付民工工资。
如因我单位未按合同约定与分包单位结清工程款，致使后者
拖欠民工工资的，将由我单位先行垫付欠款。我单位对分包
人清偿欠民工工资负总责。

3、 如果发生违反规定拖欠或克扣民工工资行为，造成民工
上访，及其它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我单位愿意接受业主的
处罚，同时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作出的
其它处罚决定。

公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

日期：年 月 日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篇二

为落实《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劳
社部发【20xx】23号），使农民工工资能够足额及时发放，承
包方特对发包方作承诺如下：

4.由于承包方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农民工上告及因追讨工
资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发包方可以从承包方工程款中扣除.

5.对于投诉一旦查实，项目部给予投诉人员按拖欠工资的20%
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从承包方工程款中扣除。

6.对发生拖欠工资投诉并经查实三次以上，发包方有权对承
包方进行经济处罚，处罚额度为承包合同的5%。

7.在每月的月度支付工程款时，承包方必须提供给发包方关
于农民工工资发放金额明细。

8.其他：乙方必须为其他所有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承诺人（签字盖章）：

年月日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篇三

为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做到不拖欠民工工资，本人尹向阳
以湖北顺泰建设有限公司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

我单位承建的豹澥还建社区二期一区总图四工程项目9#
楼，11#楼，地下室合同段工程，将保证做到：

1、按照《劳动法》规定雇佣和使用民工，工资将直接发放给
民工本人，保证不发放给“包工头”。

2、我单位将负责督促分包按照合同规定及时结付民工工资。
如因我单位未按合同约定与分包单位结清工程款，致使后者
拖欠民工工资的，将由我单位先行垫付欠款。我单位对分包
人清偿欠民工工资负总责。

3、如果发生违反规定拖欠或克扣民工工资行为，造成民工上
访，及其它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我单位愿意接受业主的处
罚，同时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作出的其
它处罚决定。

公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

日期：年月日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篇四

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拖欠农民工工资，郑重承诺：



1、按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使用农民工。

2、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按月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
人，不将工资发放给“包工头”。

3、我公司分包单位使用农民工的，要求分包单位按照第1条
规定执行，并负责督促其按规定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如因
我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与分包单位结清工程款，致使后者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将由我公司先行垫付欠款。本公司对分包单
位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负总责。

4、按规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

5、如果发生违反规定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造成农民
工上访，本单位愿意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城乡建设、公
安、交通运输、房地产等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和处
罚决定。

单位全称：（单位或项目部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篇五

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按照邯郸市锦
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秦皇岛分公司、秦皇岛劳动局和社
会保障局等部门《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景专项检查的
实施意见》的要求，本人郑重承诺：

1、认真开展对所属项目部农民工工资支付情景的自查自纠，
严格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2、对已经经过包工头发放的工资，保证监督包工头发放到农
民工本人手中。



3、对尚未发放的工资，保证直接支付给农民工本人。

4、资金全部足额发放到位。

5、认真做好农民工的工作，保证不发生因拖欠工资造成农民
工投诉或群体性上访事件。

我单位自愿理解公司劳资部门的监督，如有违反，愿承担法
律职责，理解处理和处罚。

项目部经理签字：

日期：_年_月_日

农民工工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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